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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人社发〔2024〕7号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医疗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荆门市税务局关于全市

2024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医疗保障局,漳河新区

社会事务局，漳河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，屈家岭管理区社会保

障局，国家税务总局荆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税务局、第一税务分

局、第二税务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

局湖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 2024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标准的通

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24〕35号），现就我市 2024年度城镇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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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养老保险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生育保险）、失业保险、工

伤保险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）缴费基数标准及个人缴费基数上下

限通知如下：

荆门市为省第二档，即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月标准为 6948元，

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 20844元，个人缴费基数下限为 4097元。

请各地严格按以下标准执行。

一、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核定

自 2024年 7月 1日起，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以本单

位参保人员实际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，其中：月缴费工资基数低

于 4097元的，按 4097元计算；超过 20844元以上的部分，不记

入缴费基数。

二、2024年度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

（一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金额单位：元

缴费档次 月缴费基数 费率 月缴费额 年缴费额

一档（60%） 4170 20% 834 10008

二档（70%） 4870 20% 974 11688

三档（80%） 5560 20% 1112 13344

四档（90%） 6260 20% 1252 15024

五档（100%） 6948 20% 1389.6 16675.2

六档（150%） 10430 20% 2086 25032

七档（200%） 13900 20% 2780 33360

八档（250%） 17370 20% 3474 41688

九档（300%） 20844 20% 4168.8 50025.6

下限档 4097 20% 819.4 9832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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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金额单位：元

人员类别
缴费

档次

缴费

比例

月缴费

基数

月缴费

金额

缴费金额

（2024年 12月
-2025年 6月）

在职/退休 四档 10% 4097 409.7 2867.9

在职/退休 四档补费 10% 4097 409.7 2867.9

在职/退休 三档 8% 4097 327.76 2294.32

在职/退休 三档补费 8% 4097 327.76 2294.32

（三）职工大额医疗保险：每人每月15元，年缴费额为180 元。

（四）长期护理保险：按年度缴费，每人每年缴费额为 36元。

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荆 门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国家税务总局荆门市税务局

2024年 12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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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日印发


